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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经用字与译经词语新释 *

真 大 成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提  要 汉文翻译佛经的用字兼具复杂性和独特性。充分了解、把握译经用字情

况，对正确解释译经词语的含义，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本文立足于辨识译经用字，对

某些既有解释提出新说。

关键词 汉译佛经 用字 新释

汉文翻译佛经的用字兼具复杂性和独特性。词语用字复杂，则一词具有多种书

写形式，既有“正形”，也有“变形”；用字独特，则词语的书写形式生僻罕见。凡此均

会给正确理解词语的含义带来障碍。因此，充分辨识、把握译经用字，对正确解释译

经词语之义，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本文即立足于译经用字，对某些既有解释提出

新说，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1.辨识异体字

汉文翻译佛经多异体俗写，有的异体未见于中土文献，为译经所独有；有的异体

恰和另一字同形。以上情况会导致译经中的某些词语的写法生僻稀见，有时又容易

和其他词语混淆。因此须辨识译经的异体字，求得该词的本来“面目”，方能正确考

释其义。

【媮 】

后汉支谶译《遗日摩尼宝经》：“……有四事字为沙门。何等为四？一者形

容被服像如沙门，二者外如沙门内怀媮𡣽，三者求索哗名自贡高，四者行不犯真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出土文献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语字词关系研究”

（18BYY140）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的资助。承蒙匿名审稿专

家指正，谨致谢忱。



2019 年第 1 期 ·27·

沙门也。……何因为求索哗名者？媮𡣽持戒令他人称誉，媮𡣽学经令他人称誉，

媮𡣽僻处令人称誉，不自克责求度脱，但有媮𡣽 。”A

西晋竺法护译《等集众德三昧经》卷下：“其意仁和，弃捐媮 ，无所贪慕，

不惜身命，晓练便宜。”

李维琦（2004:306）“媮𡣽”条：“音 tōu chǎn，苟且求媚。”按：观其注音释义，则

将“媮”等同于“偷”。若察佛经用字，则“媮”应同“谀”，“媮𡣽”即“谀谄”。《遗日

摩尼宝经》“媮𡣽”，宋、元、明、宫本及圣语藏本即作“谀谄”，“媮”“谀”异文同字。

译经中“谀”常有异文作“谕”，其例甚夥，酌举如下：

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三三《释问经》：“此鬼长夜无有谀谄，亦无欺诳，

无幻质直。”“谀”，圣语藏本作“谕”。

旧题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二六《等见品》：“一者谀谄之人不可疗

治，奸邪之人不可疗治，恶口之人不可疗治，嫉妒之人不可疗治，无反复之人不可疗

治。”“谀”，圣语藏本作“论［谕］”。

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卷二〇《摩诃般若波罗蜜萨陀波伦品》：“我今试往

看视其人，为用法故，颇有谀谄？”“谀”，宋、元、宫本作“谕”。

后汉支谶译《道行般若经》卷九《随品》：“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当作是随，

当作是念，当作是入，当作是视，去离谀谄，去离贡高……”“谀”，宫本作“谕”。

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二《无常品之二》：“宜以力学，称佛世尊诱导之言，以

无谕谄，蠲除妄见，不犯身口意行。”“谕”，宋、元、明本作“谀”。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一《寿命品》：“我等今者，不以谕谄说如是事，持

是呪者，我当至诚，益其势力。”“谕”，宋、明本作“谀”。

此外，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下文简称《随函录》）“谕谄”条凡数十见，

据以推知可洪所见本也习作“谕谄”。

“谕”应是“谀”改换声旁（俞、臾音同）的异体字，与表告知义的“谕”同形。

慧琳指出唐代写本佛经“用字乖错”，其中一例便是“谀（谄？）遂书谕谄，上音

喻，下音谄”B，可见“谀”写作“谕”实为当时常态，慧琳从文字规范的角度将其目为

“乖错”。

由于“谕”表（以言语）谄媚义，或又改“言”旁为“女”旁 C，译经中除上引《遗

A 本文所引用的汉译佛经及异文均据《大正新修大藏经》及其校勘记。

B 参看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五《大宝积经》音义“短命”条。

C 不少表言说义（特别是贬义）的字，从“女”旁往往与从“言”旁相通，如“ ”与“ ”，“嫚”

与“謾”，“ ”与“ ”，“ ”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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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摩尼宝经》《等集众德三昧经》二例外，还能见到不少例证。

西晋竺法护译《文殊师利普超三昧经》卷中《变动品》：“无淫、怒、痴，无悭嫉者，

亦无谀谄，无有瞋恚、憍慢之结，无所兴起，亦无热恼。”“谀谄”，圣语藏本作“媮 ”。

西晋竺法护译《文殊悔过经》：“多所志慕，计任吾我，处人寿命，兴五趣念，乞求

合集，怀谀谄想，积累无限非法之行。”慧琳《音义》卷四五《文殊悔过经》音义出“怀

媮谄想”条，可知今本作“谀谄”，慧琳所见本作“媮谄”。

西晋竺法护译《大哀经》卷二《庄严法本品》：“一曰无有谀谄，二曰志性清和，

三曰无有虚伪。”可洪《随函录》卷三《大哀经》音义出“媮 ”条。西晋竺法护译

《等集众德三昧经》卷上：“所言至诚，志性坚固，其意质朴而无谀谄，其心清净，建

立无差，常以等心一切众生。”卷中：“其行谀谄，于法慢诞，二事自活，求于利养而

著奉侍。”《随函录》卷五《等集众德三昧经》音义分别出“媮 ［ ］”“媮 ”条。

东晋竺昙无兰译《寂志果经》：“其心清净，志不谀谄。”《随函录》卷十三《寂志果经》

音义出“媮嫍［ ］”条。据此可知诸经今本作“谀”，可洪所见本均作“媮”。

据上述圣语藏本、慧琳所见本、可洪所见本作“媮谄（ ）”，“谀”写作“媮”应该

是写本的习用形式，到了刻本，基本上调整为通行之“谀”。

“谀”在译经中还写作“偷”。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二：“欢喜

信僧，善共和同，所行质直，无有谀谄，道果成就，上下和顺，法身具足。”卷八：“三者

质直，无有谀谄，能如是者，如来则示涅槃径路。”“谀”，圣语藏本均作“偷”。

由于表苟且义时“媮”和“偷”是通用的异体字，受此影响，在类推的作用下，人

们把表谄媚义的“媮”也写作“偷”。

“谀”的书写形式变化概括如下：

谀（改换声旁）→谕（改换形旁）→媮（错误类推）→偷

综上所考，“谕谄”“媮 ”“媮𡣽”“偷谄”均是“谀谄”的异体形式，指奉承谄

媚。不过，当这一字面普通、意义显豁的词语的书面形式发生歧变之后，人们就易误

解其义。慧琳《音义》卷四五《文殊悔过经》音义“怀媮谄想”条：“透侯反。《苍颉》云：

‘媮，盗。’郑笺《毛诗》云：‘取也。’贾注《国语》云：‘苟且也。’许叔重注《淮南子》云：

‘媮，薄也。’”慧琳显然没有掌握“媮”即“谀”字，而照字面义读了。可洪《随函录》

卷十二《中阿含经》音义“谕谄”条：“上羊朱反，诡言也。正作揄，或作谀。”卷二《佛

遗日摩尼宝经》音义“媮谄”条：“上以朱反，靡也。字义宜作揄、谀二形。谀，谄也。揄，

诈也。”卷三《大哀经》音义“媮 ”条：“上羊朱反，诈也，伪也。正作揄、谀二形也。”

对于词目中的“谕 / 媮”到底为何字，可洪依违于“揄”“谀”之间 A ；不过他还是倾

A 对于“媮”之读音，可洪《随函录》均注为以朱反或羊朱反，明确指出“他侯反，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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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将“谕”“媮”看作“揄”字，因而释作“诡言”“诈”“伪”（《广韵·虞韵》：“揄，

揄扬，诡言。”），实未中的。

【綖拼】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六《三十舍堕法之一》：“若十

日中同衣足者，应裁割；若綖拼，若缝作衣，若作净施，若遣与人；若不裁割缝

作衣，若不綖拼，不净施，不遣与人，十一日明相出，随衣多少，尼萨耆波逸

提。……至三十日若足，若不足，若同衣，若不同衣，即日应裁割，若綖拼，若

缝作衣，若净施，若遣与人，不犯。……若受寄衣比丘命终，或远行，或休道，

或被贼，或为恶兽所害，若为水所漂，若不裁割，不綖拼，不缝作衣，不遣与人，

不犯。”

李维琦（2004:329）：“一种缝纫方法。约当于湖南方言的‘繑’。针带着线，就所

缝物，钻下去，钻上来，平推前进，如此数次，拉一次线。繑往往只是临时拼合，尚不

能正规成衣，成衣当用‘缝’的方法。”按：观此释义，乃将“綖拼”之“拼”理解为拼合，

其实不然。

“拼”即“抨”字。《说文·手部》：“抨，掸也。”“掸”即“弹”字 A。《广雅·释言》：“弹，

拼也。”王念孙疏证：“抨与拼同。”玄应《音义》卷二五《阿毗达磨顺正理论》音义“弹

斥”条引《广雅》作“抨”。“拼”为改换声符的后起异体字。玄应《音义》卷十二《长

阿含经》“拼之”条：“古文抨，同。”

弹弓谓抨（拼），木工在木材上弹墨线，事与弹弓相类，故也称为“抨（拼）”。姚秦

竺佛念译《出曜经》卷十八《水品》：“巧匠调木者，墨缕拼直高下齐平。”东晋僧伽提

婆译《中阿含经》卷二〇《长寿王品念身经》：“比丘修习念身，……犹木工师、木工

弟子，彼持墨绳，用拼于木，则以利斧斫治令直。”

裁缝在衣料上弹墨线，事又可与木工比类，同样可谓“抨（拼）”。后秦弗若多罗

译《十诵律》卷三七《杂诵中调达事之二》：“尔时比丘……欲裁作衣。……缀已，或

有不直，佛言：‘处处拼拼。’”“拼”，宫本作“抨”。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

律》卷五二《杂揵度之二》：“彼缝衣时患曲，听绳墨拼令直。”

《四分律》“綖拼”之“綖”为“线”的俗字。慧琳《音义》卷十四《大宝积经》音

义“线金”条：“俗作綖。”卷三七《七俱知佛大心准提陀罗尼经》音义“搓以线”条：“经

文作線，或作綖，并俗字也。”卷七五《五门禅经要用法》音义“如线”条：“经作綖，……

或作線，亦俗字也。”卷七八《经律异相》音义“线结”条：“俗作綖。”

“綖拼”即“线拼”，以绳墨在衣料上弹出直线，俾便剪裁，乃是做衣的一道工序，

A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为“掸”字误，改作“弹”，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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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种缝纫方法”。

【喑呃】

苻秦昙摩难提译《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从蝎中来，独处贪食，声向喑呃，

从则少睡。”A

储小旵（2008）认为“喑呃”指“声音非常大”。按：此例上文“说畜生”，列举

“象”“驼”“马”“牛”“驴”“师子”等，并描述其特征与性状，如“象”是“身大丑秽，

堪忍饥寒，健瞋难解”，“驼”是“远行健食，不避崄难，亿［忆］事识真”等。据此，若

谓蝎子“声向［响］喑呃”指“声音大”，恐怕与蝎子本身之性状不合。

《玉篇·口部》：“喑，啼极无声也。”指哭泣过度以致哽咽发不出声。“呃”即“嗌”

字。“呃”“嗌”所从之“厄（戹）”“益”上古同属影母锡部，中古“厄（戹）”属《广韵》

影母麦韵，“益”属《广韵》影母昔韵，麦昔旁转，因此作为声符往往通用，如“扼”或

作“搤”，“隘”或作“阨”B。《方言》卷六：“嗌，噎也。”指喉咙阻塞。

译经中有“喑嗌”连文之例。后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诵律》卷四〇《明杂法

之五》：“若比丘向余比丘暗［喑］嗌，突吉罗。”刘宋法显集出《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

叉戒本》：“若比丘尼，喑嗌向比丘，波夜提。”察经意，“喑嗌”大约指故意阻塞喉咙

发声，类似发出“清嗓”“清痰”的声音。可洪《随函录》卷十五《十诵律》音义“喑

嗌”条即谓“此但不言而喉中作声也”，甚确。又后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诵律》卷

四七《尼律》记载众比丘推举长老跋提比丘向比丘尼说戒：“跋提到已，洗脚就座，坐

已，令集比丘尼僧。集已语言：‘诸善女！佛结同戒，我及汝等应共受持。’是中有长

老善好比丘尼，皆言善好。偷兰难陀比丘尼喑嗌不受。”“喑嗌”也是指含含糊糊地

说话，类似于“嘟哝”，表示不满或拒绝之义。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五《十诵律》音义“喑噫”条：“於禁、乙戒反。喑噫，大

呼也。《说文》：‘饱息也。’律文作嗌，非也。”卷十六《十诵比丘尼戒本》音义“喑噫”

条：“於禁反，下乙戒反。喑，唶也。噫，叹伤也，亦大声也。戒文作嗌，於亦反。嗌，

咽也。嗌非字义。”玄应所见本作“喑嗌”，但他认为“嗌”字不合经义从而易作“噫”，

恐怕是未察经义而臆改。

南朝陈真谛《宝行王正论·出家正行品》：“说名为愔隘，此或习恨心。”可洪《随

函录》卷十二《宝行王正论》音义“愔隘”条：“上宜作𩐞。𩐞呃，不平声也。”“愔隘”“𩐞

呃”与“喑嗌”属一词异写，指喉中发出重浊低沉之声，从而表示不满、不平。

A“向”“从”，宋、元、明及宫本分别作“响”“夜”，是。

B 承蒙审稿专家教示，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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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声向［响］喑呃”不是指声音大，而是表示蝎子“贪

食”时声音重浊低沉。

2.破除通假字

汉文翻译佛经中通假字众多，固然有不少同见于中土文献，还有一些是译经所

独有的。在考释译经词语时，一方面应自觉辨通假，另一方面也应正确求本字，同时

也不可滥言通假。

【变争 /变讼 /鬪变】

后汉安玄译《法镜经》：“非圣经之所施行，为造变争哉。”

三国吴支谦译《义足经》卷上《异学角飞经》：“坐忧可起变讼，转相嫉致忧

痛，欲相毁起妄语，以相毁斗讼本。”

西晋竺法护译《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秽居品》：“怀来牢狱、瞋诤、无和、

变讼、骂詈，是名居家。”又《戒品》：“若有鬪变，解令和合。”

陈祥明（2010）将“变争”“变讼”“鬭变”释作“斗争”。按：释义含糊，不够准确。

“变争”“变讼”“鬭变”中的“争”“讼”“鬭”都是争辩、争论之义。“争”（或作“诤”）

指言语辩论。《玉篇·𠬪部》：“争，讼也。”“讼”之本义即指争辩、争论。《说文·言部》：

“讼，争也。”《玉篇·鬥部》“鬪，鬭同，俗。”“鬪”与“鬭”乃异体关系。“鬭”在先秦

即可指争论、争辩。《周礼·地官·调人》：“凡有鬭怒者，成之。”郑玄注：“鬭怒，辨讼

者也。”贾公彦疏：“言‘鬭怒’，则是言语忿争。”在译经中也有此义。西晋竺法护译《阿

差末菩萨经》卷六：“庄严佛土神通变化、庄严经典为他人说、庄严众会令奉道教，弃

除两舌、恶口、谗言、鬭人。”据上文“两舌”“恶口”“谗言”来看，“鬭人”应指与人争

辩、争吵，而非与人打斗。

“变”当读为“辩”。《荀子·天论》：“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A“辩”，

《韩诗外传》二“辩”作“变”。“辩”“变”异文而通 B。东汉《梁相费汎碑》：“变争路

销，推让道生。”《太平经》卷九六《六极六竟孝顺忠诀》：“使天下恟恟多变诤，国治

为之危乱。”又卷一一六《某诀》：“夫上善大乐岁，凡万物尽生善，人人欢喜，心中常乐

欲歌舞，人默自相爱，不变争。”嵇康《家诫》：“人有相与变争，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预

也。”“变”均读作“辩”。“变争（诤）”同义连文，指争论、争辩。译经中的“变争”也

是此义。

“变讼”亦即“辩讼”，同样是同义连文，指争辩、辩论，有时也指争吵。隋阇那崛

A《荀子 · 非十二子》“辩而无用”“言无用而辩”与此“无用之辩”义同。

B“辩”“变”音近，可以相通（参看高亨纂著，1989：103）。承蒙编辑部教示，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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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等译《大法炬陀罗尼经》卷三《相好品之一》：“是菩萨王国化之内种类众多，……

或时忿诤，各有怨心，诣菩萨所辩讼求胜。”是其例。

“鬪变”义同。三国吴支谦译《义足经》卷上《异学角飞经》：“鬪讼变何从起？

致忧痛转相疾，起妄语转相毁，本从起愿说佛。”“鬪讼变”三字同义连用。“鬪变”亦

可逆序作“变鬪”，西晋竺法护译《太子刷护经》：“见人有变鬪，憙行和解令欢喜，用

是故，后生为人，他人不能得别离。”

明“变”读为“辩”，就可以准确把握“变争”“变讼”“鬪变”之义，不至于释作语

义含混、易致歧解的“斗争”。

【笼疏】

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卷一《所现象品》：“其雪山边，凫雁鸳鸯鹰鹞赤 ，

鹦鹉青雀哀鸾杂鸟，来诣王宫，住宫殿上轩窗、门户、屏障、笼疏，各各畅音，柔软

妙雅。”

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四《欲品》：“虽处荣富无有信心，悭贪妒嫉，……

虚空上安铁笼疏，恐有飞鸟食噉谷米。”

李维琦（2004:208）“笼疏”条释作“一种大的网罩”。按 ：这个解释似不十分准确。

《说文·疋部》：“𤴙，门户疏窗也。……读若疏。”王筠句读：“疏窗者，刻镂门户，

使之疏通也。”“𤴙”指门上雕刻的窗格。字又通作“疏”，“疏”行而“𤴙”废。《说文·木

部》：“㰍，房室之疏也。”段玉裁注：“‘疏’当作‘𤴙’。疏者，通也；𤴙者，门户疏窗也。

房室之窗牖曰㰍。”上引三例“笼疏”之“笼”当读为“㰍”，“笼（㰍）疏”同义连文，经

中指窗户格木，如《普曜经》例；或类似于窗户格木之物，如《出曜经》例。

西晋竺法护译《阿惟越致遮经》卷上《不退转法轮品》：“有名宝树边竖幡，交

露珠帐、紫磨黄金，而以校成明月珠地，化造屋室、讲堂、楼阁、天窗、轩牖、刻镂笼

疏。”“刻镂笼疏”即经过雕镂的窗格。西晋竺法护译《琉璃王经》：“能以铁文笼疏

遮此国，上又以钵覆，使无形候，掷置他方异土。”“铁文笼疏”应即铁制有花纹的类

似窗格之物。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五〇《房舍揵度初》：“夜患蝙蝠、昼患

䴏鸟入，佛言：‘听织作笼疏障，若作向棂子。’”“向棂子”就是窗棂，即窗格，很显然，

“笼疏障”就是类似于窗格之物，可以起遮挡、阻拦的作用。不过据“织作”云云可知，

当时“笼疏”不全由金属竹木等制作，还可用线绳等“织成”，那就类似于网格。宋释

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笼疏即竹织网也。”A 李维琦（2004:208）释作“网罩”

也有一定道理。

A 此条材料承蒙审稿专家教示，谨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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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 1】

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十二《信品》：“若沙门不出者当问沙门义，若不

报义者，当破沙门腹而饮其血，当使沸血从面孔出，当捉汝臂，掉著江表。”

李维琦（2004:81）释“掉”：“通‘搦’，持，举。”按：“掉”“搦”固然均有“女角切”

一音，但此例“掉”若读作“搦”，表持、举义，一则与经意不合，二则与前文“捉”犯复。

今以为“掉”应读作“跳 / 挑”，“跳 / 挑”在中古有抛、掷义。“跳”本指（向上、向

前）跳跃，引申指抛、掷（吴金华，1995:49）。《文选·张衡〈西京赋〉》：“跳丸剑之挥霍，

走索上而相逢。”《艺文类聚》卷六一引后汉李尤《平乐观赋》：“飞丸跳剑，沸渭回扰。”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曹植）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

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南史·王敬则传》：“宋前废帝使敬则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

尺，接无不中。”“跳剑”“跳丸”“跳刀”均为汉魏六朝时杂技——将刀、剑、球向上抛掷，

然后接住。

西晋竺法护译《文殊师利普超三昧经》卷中《变动品》：“时诸菩萨饭食毕竟，寻

以其钵跳掷空中，钵处虚无，无所依据而不堕落。”“跳掷”指将钵抛掷于空中。“跳”，

宋、元、明、宫本作“抛”，文异义同。

西晋竺法护译《琉璃王经》：“我之神力，正觉所究，能以右掌，举舍夷国，跳置空中，

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跳置”与佛经习见的“掷置”义同。此例是说将舍夷国掷于空中。

西晋竺法护译《文殊师利现宝藏经》卷上：“有山名曰伊沙陀，发意之顷，我能以

掌跳置虚空，今此小钵而不能称。”可洪《随函录》卷六《文殊师利现宝藏经》音义“跳

置”条：“宜作挑，徒了反，掷也。”这是说将伊沙陀山掷于虚空。

指抛、掷义的“跳”也写作“挑”。《晋书·张昌传》：“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

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挑刀”即掷刀。

旧题三国吴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卷上：“佛呼沙弥：‘汝到须弥山下取甘泉

来。’沙弥已得道，便挑钵于前，叉手追，须臾得水来还。”“挑钵”犹言抛钵。

西晋竺法护译《阿差末菩萨经》卷五：“须弥山王甚大巍巍，高三百三十六万里，

广长入海其数亦等，以一指擎擎之，挑掷他方佛国，如投一果。”“挑掷”与“投”义同。

南朝宋宝云译《佛本行经》卷六《现乳哺品》：“（佛）以左手举山，置于右手中，

便挑掷虚空。……山从上来下，还住佛右掌，佛以口气吹，皆令碎为尘，又还收合聚，

还复如本山，徙之著余方。”“挑掷”即投掷之义。

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八《遮罗国王经》：“沙门食竟，抛钵虚空，光明暐

晔，飞行而退。”“拋”，宋本作“挑”。《经律异相》卷三二引作“挑”，宫本作“跳”，宋、元、

明本作“掷”。“抛”“挑”“跳”“掷”义同。

“跳”“挑”与“掉”俱音徒了切，音同可相通假，故表抛掷义的“跳 / 挑”或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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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中古译经可见异文相通之例。

后汉支谶译《阿阇世王经》卷下：“诸菩萨饭已，持钵跳掷虚空，行列而住，亦不

堕地，亦不转摇。”“跳”，元、明本作“掉”。

西晋竺法护译《诸佛要集经》卷下：“文殊师利截断其女所坐地处，举着右掌掉

掷梵天，复在梵天天上地坐。”“掉”，宋、元、明、宫本作“挑”。

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四《明四波罗夷法之四》：“不胜欢喜，

便捉宝物，手中挑弄不止，即失宝物，落海水中。”“挑”，宋、元、明、宫本作“掉”。

据此，《出曜经》“掉著江表”即“跳 / 挑著江表”，指抛于江表、掷于江表。三国

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五《释家毕罪经》：“又言：‘跳著他方刹土？’”“跳著”，元、

明本作“掉著”。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卷六《七宝塔品》：“其度须弥山，则以手

举持，跳著亿千国，不足以为难。”可洪《随函录》卷五《正法华经》音义“跳著”条：“上

宜作挑、掉二形，同。大了反。掷也，拋也。” 

【掉 2】

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二七：“佛告比丘：如是掉心生、掉心犹

豫，修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增其掉心。”卷十：“如是，无常想修习多修

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卷二一：“复次，比丘、比丘尼为

掉乱所持，以调伏心坐、正坐，住心、善住心、局住心，调伏止观，一心等受化。”

李维琦（2004:81）认为“掉”还可通“卓”，表高远义。上引《杂阿含经》卷二七

例“掉心”即高心，自高自大之心；卷十例“掉”“慢”连读，“掉慢”“等于说贡高我慢”；

卷二一例“掉乱”“谓自我贡高而散乱不专”。

按：“掉”通“卓”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中均未见其例，二字是否实际可通不

能无疑。其实，《汇释》所引三例中的“掉”均属佛教术语，而不是普通语词。中村元

（2009 ：1074）“掉”条：“摆动、转动之意。”又“掉悔”条：“掉举与追悔。都是让心不

能安静的烦恼。”又“掉举”条：“心神浮躁 , 轻躁 , 浮动不定。小乘阿毗达摩所说大

烦恼地法之一 , 唯识教学所说随烦恼之一。”“掉”的这些含义均是从其本义衍生而来。

《说文·手部》：“掉，摇也。”指摇动、摆动。《杂阿含经》“掉心”指浮躁骚动之心；“掉

乱”义同“掉举”，“掉”也是躁动之义 A。

3.系联同源字

汉文翻译佛经中某些词语的用字，往往是一系列同源字，在考释词义时若能将

这些意义相关的同源字系联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提炼义蕴，有助于准确理解词义。

A“乱”也是佛教术语（中村元，2009: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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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燋缩】

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卷二《观相品之二》：“八者烧燋可恶相：

或见死人，为家火所烧，野火所焚，燋缩在地，极为可恶，不可瞻视。”

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二一《长寿王品说处经》：“若欲心生，即时

融消燋缩，转还不得舒张，舍离不住欲，秽恶厌患欲。”

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卷十：“譬如鸡毛与筋近火，燋缩不能

得伸，比丘亦数观不净，见欲秽污，心不乐近。”

储小旵（2008）将“燋缩”释为“事物受到火之类的灼烧而卷缩”。按：在《观佛

三昧海经》《善见律毘婆沙》二例中，“燋（焦）”按常义（受火灼烧）理解固无不可，然

察《中阿含经》“融消燋缩”例，“融”“消”同义并举，则“燋”也当与“缩”同义而连言，

故下文云“不得舒张”。

后汉安世高译《长阿含十报法经》卷上：“譬如鸡毛亦筋入火，便缩皱不得申。”

《善见律毘婆沙》“燋缩”例与之并观，则“燋”应相当于“皱”，指蜷曲缩小，而不强调

经火烧后变黄发脆。

“燋（焦）”有缩义，从“焦”得声之字也多有此义，或与此义相关。《说文·𥼚部》：

“𩏶，收束也。”《汉书·律历志》：“秋，𩏶也。物𩏶敛乃成孰。”“𩏶敛”同义连文。《广

雅·释诂三》：“癄，缩也。”《广韵·效韵》：“癄，缩也，小也。” 

《战国策·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

吴师道补注：“焦，卷。”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第三》：“焦读为癄，《广雅》‘癄，

缩也’。……谓衣缩而不申之也。”

《淮南子·天文》：“是以月虚而鱼脑减，月死而蠃蛖膲。”高诱注：“膲，肉不满。

读若物醮少之醮。”“肉不满”，即肌体皱缩之义。“膲”，《太平御览》卷九四一引作“㾭”。

《广雅·释诂三》：“㾭，缩也。”A

《尔雅·释水》：“水醮曰厬。”郭璞注：“谓水醮尽。”陆德明释文：“醮，尽也。字

或作潐。”《说文·水部》：“潐，尽也。”“醮”“潐”所表之尽义，即缩小义的进一步延伸，

二义实通。

《礼记·乐记》：“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郑玄注：“噍，踧也。”《乐记》：

“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孔颖达疏：“噍杀，谓乐声噍蹙杀小。”“噍杀”，《史

记·乐书》作“焦杀”。“噍”指声音急促不舒缓，与皱缩义亦相贯。

《说文·面部》：“䩌，面焦枯小也。”“䩌”应即“面焦”之“焦”的后起分化字，指

面部皮肤、肌肉皱缩干枯。

A“秋”“焦”作声符多可通，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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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米部》：“𥼚，小也。”段玉裁注：“谓谷之小者也。”“小”是“缩”的结果，

语义亦相通。

《诗·豳风·鸱鸮》：“予羽谯谯，予尾翛翛。”毛传：“谯谯，杀也。”郑玄笺：“羽尾

又杀敝。”陆德明释文：“谯谯，本或作燋，同。在消反，杀也。”“谯谯”谓（羽毛）凋敝，

与皱缩义相因。

《说文·页部》：“顦，顦顇。”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音义》

“顦顇”条引《韵英》：“顦顇，瘦恶貌。”“顦悴”或作“憔悴”“焦悴”“燋悴”。“顦顇”

指人或事物瘦损、凋敝，显然也与枯皱蹙缩义相关。

综上，“焦”及从“焦”得声之字蕴含的核心义素就是紧缩、缩小，在不同的语境

中，可有不同的具体含义。明乎此，对以下诸例似可进一步把握其义。

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二《无常品之二》：“所谓老者，……额如油光晃昱照

曜，能使面皱，状如皮燋。”“额如油光晃昱照曜”指年轻时面额之状，而老时“面皱”“皮

燋”，“燋”显然也是皱、缩之义。

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卷四：“朽迈者，皮肤燋皱，言语错谬，是名

朽迈。”“皮肤燋皱”亦即《出曜经》之“皮燋”，指年老皮肤皱缩。

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四四《布施竹园品》：“而其法雨林内，有旧仙

人草庵，其中常有五百苦行道人而住，悉得五通，并皆年老，久修梵行，头白少毛，齿

缺背曲，身体皮肤，多有黑黡，咽喉垂亸，如牛颈𩑶，容貌干枯，形骸朽败，仰杖方行，

喘气嗽声，欲行即踣，向前欲进，一步不移，羸瘦筋燋，才有皮骨，皆悉百岁，一切无

堪。”“燋”，宋、元、明本作“焦”。“筋燋（焦）”指筋脉蜷缩。

后秦鸠摩罗什译《灯指因缘经》：“辛苦荼毒，世所无偶，譬如林树无花，众蜂远

离，被霜之草，叶自燋捲，枯涸之池，鸿雁不游，被烧之林，麋鹿不趣，田苗刈尽，无人

捃拾。”“燋捲”谓草叶经霜后蜷缩，“燋捲”同义连文。

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卷六：“羸瘦者，为自悔所行，饮食不通，是

故血肉燋小。”“血肉燋小”指血肉缩减，故而“羸瘦”。

西晋竺法护译《阿阇贳王女阿术达菩萨经》：“人身中有三毒，以三药疗，焦尽诸

毒。”西秦圣坚译《摩诃刹头经》：“是为种于石上，根株焦尽，终无生时。”“焦”谓缩小，

“焦尽”近义连文。

旧题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四七：“汝本以手拳，杀彼比丘尼，今被

热铜叶，卷燋不得申。”姚秦昙摩耶舍共昙摩崛多等译《舍利弗阿毘昙论》卷十六

《非问分道品之二》：“令欲心退没不展，当渐渐除尽，背舍厌离已正住，如筋、如鸟

羽、如头罗草投于火中，燋卷不展，后便消尽。”以上二例“卷燋”“燋卷”与上引《善

见律毘婆沙》“燋缩”相似，“燋”或非常义，而是指卷缩，故下文云“不得申”“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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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揭】

旧题失译附后汉录《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对治品》：“尔时大施主游行

观看，见诸众生饥饿顦顇，羸瘦战掉，气力虚微，颜貌顦顇，头发蓬乱，形体瘦黑，

于其肩上或见担揭，纯是死人所有头手、节腕、臂肘、脊胁、肩臂、膑膊、足指，或

是肝胆肠胃。时，大施主微声问言：‘汝所担揭者是何物也？’答言：‘我所担者

是死人头手、臂肘、节腕也。’”

方一新（2000）：“‘担揭’犹言担负，指背、扛或挑，……‘担’有背负义自不必说，

‘揭’者，本来是高举之义，由此引申，就产生了背、扛或挑义。”

按：“揭”先秦即有“背、扛或挑义”，方一新（2000）已发其例，不过此义可能不是

由其本义“高举”引申而来。《说文·立部》：“竭，负举也。”段玉裁注：“凡手不能举

者，负而举之。”引申指负、扛或挑义。木华《海赋》：“擘洪波，指太清；竭盘石，栖百

灵。”“竭”“揭”为同源字，声近义通，故而“揭”也可表负、扛或挑义。

4.订正讹误字

汉文翻译佛经流传时间长，文本形态多样，受多种因素影响产生了不少讹误。

要正确解读词义必须订正这些讹误字，否则在讹字基础上阐释、推论，只能郢书燕说。

【抵】

旧题后汉支谶译《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卷中：“伅真陀罗念诸坐佛，

欲持宝华盖遍覆其上，应时坐三昧，其三昧名严盖；则时诸坐佛上皆有华盖，及

诸菩萨、比丘僧其会者各各有华盖，以手拥盖抵。”“抵”，元、明、宫本作“柄”。

何亚南（1998）认为“抵”的“正字当作‘柢’，……‘柢’在后汉口语中确实有

把柄之义，……‘柢’的把柄之义，当是从‘根柢’之义引申而来”。按 ：诚如作者所

说，“抵”表把柄义在后汉佛经中“没有找到第二例”；作者所引举的《论衡》“其柢指南”

例也“尚待辨正”，那么“抵”是否确有把柄义还应再作考察。

“抵”应是“杠”之误。“杠”可指“（旗）竿”。《尔雅·释天》：“素锦绸杠。”郭璞注：

“以白地锦韬旗之竿。”《仪礼·士丧礼》：“竹杠长三尺，置于宇西阶上。”郑玄注：“杠，

铭橦也。”“铭”即铭旌，“铭橦”即铭旌之竿 A。《说文·丨部》：“𣃘，旌旗杠貌。”段玉

裁注：“杠谓旗之竿也。”当用于车盖时，则指车盖之柄。《周礼·考工记·轮人》：“轮

人为盖，达常围三寸。”B 郑玄注引郑司农曰：“达常，盖斗柄，下入杠中也。”贾公彦疏：

“盖柄有两节，此达常是上节，下入杠中也。”“达常”是盖柄上节，“杠”为盖柄之下节，

A 胡培翚《仪礼正义》：“杠，铭之竿也，以竹为之。”

B“盖”即车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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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谓“下入”A。西晋竺法护译《琉璃王经》：“于是交战，射琉璃王军，穿幡折幢，裂盖摧

杠。”浑言之，“杠”大约已统指盖柄。司马彪《续汉志·舆服志》：“中二千石以上右騑，

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皁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贾人不得

乘马车。除吏赤画杠，其余皆青云。”《魏书·张渊传》载其《观象赋》：“瞻华盖之荫蔼，

何虚中之迢迢。”自注：“华盖七星，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杠”即盖柄。《晋

书·天文志上》：“大帝上九星曰华盖，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盖下九星曰杠，盖之柄也。”

据此，《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盖抵”即“盖杠”之讹，华盖之柄。《论衡·是

应》：“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柢”也是“杠”之讹，“其杠”指杓柄。

“杠”所从之“工”或作“ ”（顾蔼吉编撰，1986:3 上 ；毛远明，2014:406），“柢”

所从之“氐”或作“ ”（施安昌编，1990:20），二者形近，故“杠”误作“柢”；“木”旁

“扌”旁通用无别，故“柢”又作“抵”。玄应《音义》卷十三《琉璃王经》音义“槯［摧］杠”

条：“经文作仾［枑］，误也。”“仾［枑］”即“杠”的讹俗字，极易与“柢”的俗写相乱。

【沷若】

后汉支曜译《成具光明定意经》：“诸来明士在会坐者，率皆妙行，心清口净，

身服众戒，三秽、六患、五蔽已索，众烦热恼、杂垢沷若、疑网闭结、倒见之谬、不

知之本、十二牵连，皆已绝弃。”

“沷若”，乾隆大藏经本作“濩渃”。储小旵（2008）认为“沷若 / 濩渃”为污秽义 B。

按：乾隆大藏经本“濩渃”承自元、明二藏，宋藏本作“ 若”，丽藏本作“ 若”。

丽藏本之“ ”即“沃”之俗体；宋藏本之“ ”是“ ”受到下文“若”的影响发生偏

旁类化的产物 C。据此，“ / 若”即“沃若”；“沷若”是“ 若”的讹误；“濩渃”别

无所据，当是出于不辨“ 若”、逞臆窜改——校刊者不识“ ”字，见前文言“杂垢”，

遂以“ ”乃“濩”之形近讹字，而“濩”又指污秽（《广雅·释诂三》：“濩，污也。”），

以为与经意相合。“沷若”“濩渃（若）”均不辞 D。

《诗·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毛传：“沃若，犹沃沃然。”朱熹集传：

“沃若，润泽貌。”“沃若”形容桑叶油润光泽之貌。《成具光明定意经》“沃若”当是

借用《诗》语，形容垢腻油亮的样子。不过这种“借用”，实质上属于“误用”——得

A 车盖形制及其部件，参看孙机（2008:128）。

B“沷”，储小旵等（2007）误作“泼”。

C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五《成具光明定意经》音义出“ 若”条，可见“ ”乃承袭唐代写本

之用字。

D 揆元明人之意，应作“濩若”；之所以写作“濩渃”，应是“若”受“濩”的影响而加“氵”旁，

与《楚辞》表“大水”义的“濩渃”没有关系，不然的话，经意反而更加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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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义而失其用法，因为从汉魏六朝的文献用例看，“沃若”只用于形容植物枝叶丰

泽之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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